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63� � �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2016-018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永安林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红 黄荣

办公地址 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８１９

号 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８１９

号

传真

０５９８－３６３３４１５ ０５９８－３６３３４１５

电话

０５９８－３６０００８３ ０５９８－３６１４８７５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ｙｏ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ｓｔｏｃｋ＠ｙｏ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为

:

林木经营、人造板生产及销售

,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

新增定制家具生产及销售业务。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８９１

，

６６１

，

３１３．２１ ４６０

，

００６

，

２２０．２３ ９３．８４％ ４５８

，

９３１

，

９２８．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８８５

，

８３０．３６ －２０

，

６６５

，

８７１．５１ ３１７．２０％ １１

，

１２２

，

４３０．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４

，

４６４

，

２２６．９５ －４４

，

０３９

，

９９３．３９ １７８．２６％ －３５

，

１２３

，

０２５．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

，

７８３

，

８６８．７３ ６２

，

４１９

，

０４２．３８ －１５．４４％ ４７

，

７０７

，

７６９．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８８％ －６．３０％ １３．１８％ ３．２５％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３

，

９８３

，

６７１

，

４２６．５９ １

，

３７０

，

８４７

，

６３０．８８ １９０．６０％ １

，

３５４

，

７２４

，

７２５．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０１３

，

０２９

，

４９９．１０ ３２３

，

２６８

，

８４３．５９ ５２２．７１％ ３３２

，

４９４

，

２１５．１０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８２

，

６０１

，

１１３．１２ １０９

，

０６７

，

３１１．３３ １７６

，

００３

，

８４８．５０ ５２３

，

９８９

，

０４０．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８４

，

５１６．０５ ３

，

４８１

，

２９４．７３ ３

，

１２９

，

１３９．９７ ３９

，

１５９

，

９１１．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１

，

８２６

，

９５６．８２ ３

，

４６２

，

８８４．７３ ２

，

７６１

，

６６０．１２ ４０

，

０６６

，

６３８．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１０１

，

２８３．８８ １０

，

７６７

，

９４６．３９ １３

，

７４４

，

１５２．８１ ４０

，

３７３

，

０５３．４１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１８

，

９７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

，

１００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０３％ ６４

，

８８４

，

６００ ３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质押

３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苏加旭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７８％ ５３

，

８２９

，

３４０ ５３

，

８２９

，

３４０

王清白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７％ １６

，

５９５

，

６１７ １６

，

５９５

，

６１７

黄友荣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７％ １５

，

９３８

，

６９７ １５

，

９３８

，

６９７

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６７％ １５

，

９３８

，

６９７ １５

，

９３８

，

６９７

永安市财政局 国家

４．４１％ １５

，

０５５

，

０７２

王清云 境内自然人

４．０６％ １３

，

８２９

，

６８０ １３

，

８２９

，

６８０

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２％ ９

，

９５７

，

３７０ ９

，

９５７

，

３７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源

盛恒瑞

７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２．１３％ ７

，

２５１

，

５５３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

融

－

日进斗金

１

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２．０３％ ６

，

９３８

，

９２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总公司、永安市财政局所持股份为国家所有。福建省永安林业

（集团）总公司、永安市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苏永利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

,

公司继续坚持以“森林资源为基础

,

因地制宜做好森林资源分类经营

,

做强人造板

,

努力拓展家具装饰装修等

延伸领域

,

致力把公司打造成以木质材料为主的全产业链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和“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

作”的经营理念

,

努力克服行业环境不利影响

,

抓住资本市场有利时机

,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式实现了重大资产重组

,

持续推进内部改革、优化产品结构、强化财务管理等措施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2015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2

亿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488.58

万元。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酒店活动家具

２３６

，

２０９

，

９３９．１４ ３３

，

１３３

，

１９５．５２ ２５．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酒店固定 家具

１３０

，

９７３

，

２１１．４０ １８

，

３７１

，

６２７．５３ ３３．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中密度纤维板

３００

，

４００

，

６１７．７５ －１６

，

７１７

，

４４４．７５ １３．６３％ －１１．１４％ ４０．４６％ ２９．６２％

4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9-12

月期间森源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净利润并入公司报表。

6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两家子公司

,

分别是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和福建永林家居有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6-015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

2016

年

4

月

21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亲自出席

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

(

二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实际情况

,

计提以下资产减值准备

:

1

、福建省永林竹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永林竹业”

) 2014

年以来生产经营处于停产状态

,

目前公司无法对永林竹业

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持有永林竹业

27.50%

股权

,

投资成本为

9,698,983.02

元

,

已计提减值准备

6,795,430.89

元

,

预计其未

来可收回金额为

1,823,580.04

元

,

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应计提减值准备

1,079,972.09

元。

2

、公司永安人造板厂库存的部分纤维板

,

账面价值为

4,303,096.12

元

,

因存放时间过长

,

品质受影响

,

无法正常销售

,

可

变现价值

3,544,567.46

元

,

按其账面价值与可变现价值的差额

,

应计提跌价准备

758,528.66

元。

3

、公司库存产品

--

金线莲账面价值为

275,760.40

元

,

因受市场因素的影响

,

市价持续下跌

,

按目前市价测算

,

可变现价

值为

54,607

元

,

按其账面价值与可变现价值的差额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21,153.40

元。

综上所述

,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2,059,654.15

元。

(

三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四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本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为

44,885,830.36

元

,

加上

2014

年未分配利润

-34,

943,151.83

元

,2015

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9,942,678.53

元。鉴于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利润主要来源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公司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

目前该公司正在建设重大投资项目

,

为确保该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

公司

2015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

五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

六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吴景贤董事、陈

邵董事因关联关系

,

回避表决本议案

)(

内容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

七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周转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同意将公司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向各家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情况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为

85000

万元

,

具体为

:

银行名称 金额（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市支行

１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支行

４００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支行

２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安市支行

２００００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５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４０００

厦门银行三明分行

１００００

工商银行永安支行

３０００

招商银行永安支行

３０００

其它金融机构

６０００

合计

８５０００

公司可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随时申请借款

(

含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等

)

。其它金融

机构是指除上述指明的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

(

八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九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报告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并增加

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议案》

;

为了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业务及内控审计业务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继续担任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

聘期

1

年

,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当年审计

事项确定支付有关费用。同时

,

因公司

2015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

导致公司

2015

年度审计工作量大幅增加

,

同意增加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30

万元

,

即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由

68

万元增加至

98

万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已连续为公司服务

12

年。

(

十二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奖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提取

80

万元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奖励

,

并授权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具体办理。

(

十三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度

,

现将《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

原文 修订稿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９１４．２４０５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４１０１．９７９９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０９１４．２４０５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４１０１．９７９９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

十四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根据《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

,

现将《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如下

:

原文 修订稿

第十七条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对公司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贷款、关联交易

等事项行使如下权限；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１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等）事项

⑴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

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⑵

涉及的金额或对同一项目

１２

个月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

３０％

以内的事项；

⑶

涉及的金额或对同一项目

１２

个月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

３０％

以上（含

３０％

）的事项，应经股东大会批准。

２

、收购出售资产事项

⑴

被收购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值（按上一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占公司经审计的上一年度净利润或亏损绝对值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或绝对金额在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事项；

⑵

被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绝对值或该交易行为所产

生的净利润或亏损绝对值占公司经审计的上一年度净利润或亏损

绝对值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或绝对金额在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事

项；

⑶

收购、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承担债务、费用等，应当一并加

总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或

绝对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事项；

⑷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按上述标准计算所得的任一相对值达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且出售、收购资产的相关净利润或亏损绝对金额

在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⑸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超过

５０％

的子公司收购、出售资

产，视同公司行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

５０％

以下）收购、出售资产，

按交易标的有关金额指标乘以参股比例计算，适用本条规定。

３

、对外担保事项

⑴

单笔担保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内的担保；

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

⑶

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⑷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３０％

；

⑸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⑹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

⑺

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

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⑻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应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⑼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

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担保产生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４

、贷款（含资产抵押）事项

⑴

单笔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值

４０％

以内的

事项；

⑵

单笔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值

４０％

以上（含

４０％

）的，应经股东大会批准。

５

、关联交易事项

⑴

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⑵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或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⑶

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经股东大会批准。

⑷

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七条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对以下重大事

项进行审议：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的交

易事项，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具体标准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要求为准，但是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要求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的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⑴

本条所称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或者出售资产（不含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对外

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子公司投资等）；提供财务资助；提

供担保；关联交易；租入或者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

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者债务重组；研究

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

⑵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

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⑶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进行属于本条规定的

交易事项，视同公司行为，适用本条规定；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

股公司拟进行属于本条规定的交易事项，按交易标的有关金额指标

乘以参股比例计算，适用本条规定。

２

、贷款（含资产抵押）事项

⑴

单笔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值

４０％

以内的

事项；

⑵

单笔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值

４０％

以上的

事项，应经股东大会批准。

⑶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进行属于本条规定的

贷款（含资产抵押）事项，视同公司行为，适用本条规定；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拟进行属于本条规定的贷款（含资产抵押）事

项，按单笔涉及的金额乘以参股比例计算，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九条独立董事除享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享

有下列特别职权：

１

、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

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

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

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２

、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３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４

、提议召开董事会；

５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６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７

、对董事会决议行使“否决权”。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除第

７

项以外的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

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中，第

５

项中对公司的具体事项

进行审计和咨询，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第

７

项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

第十九条 独立董事除享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享

有下列特别职权：

１

、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

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

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

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２

、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３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４

、提议召开董事会；

５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６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其中，第

５

项中对公司的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和咨

询，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

十五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原文 修订稿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除享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

享有下列特别职权：

１

、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

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

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

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２

、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３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４

、提议召开董事会；

５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６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７

、对董事会决议行使“否决权”（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时反对

某一事项时，该事项不能获得董事会通过）。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除第

７

项以外的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

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中，第

５

项中对公司的具体事项

进行审计和咨询，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第

７

项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

第十二条 独立董事除享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享

有下列特别职权：

１

、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

且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

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

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２

、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３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４

、提议召开董事会；

５

、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６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独立董事在行使上述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其中，第

５

项中对公司的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和咨

询，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

十六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内

容详见公司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

十七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八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实现情

况及利润补偿方案的议案》

(

内容详见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利润补偿方案的公

告

)

。

上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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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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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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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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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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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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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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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6-016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永安林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2016

年

4

月

21

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翔晖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并对下列事项发表意见

如下：

（

1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一年来，公司运作能严格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国家有关上市公司的规定，决策

程序合法，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

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

2

）公司财务报告情况。本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3

）公司募集资金情况。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5

〕

2076

号文“关于核准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加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向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和黄友荣

2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股票

3,187.74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05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41,6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042.26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557.74

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 （

2015

）第

7-14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

4

）公司资产交易情况。本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内幕交易，无损害部分股东的权益

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

5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本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平，未损害公司利益。

（

6

）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情况。本年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

利润实现数未出现较利润预测数低

20%

以上或较利润预测数高

20%

以上的情形。

2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内容详

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5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6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7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自我评价报告》（报告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公司在

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使得上述活动各个环节的主

要风险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能够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内控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以及继续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建设，为公司长期、

稳定、规范、健康地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8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9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10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11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12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及利润补偿方案的议案》（内容详见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利润补偿方案的公告）。

上述第

1

、

3

、

4

、

5

、

6

、

12

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6-01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与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及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进行产品购销事项

,

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为

16650

万元。

公司

2016

年

4

月

2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吴景贤董事、陈邵董事因关联关系

,

回避表决本议案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

股东大

会表决时没有需要回避表决的股东。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

司

１２８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２８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１９５１．６３ １００％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

司

３８５０．００

小计

３８５０．００ １９５１．６３ １００％

(

三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691.49

万元

;

与浙江艾玛家居有

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00.46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

: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西环中路

98

号万商大厦四楼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青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691933976F

成立时间

: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原名为福建汇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2015

年

12

月更名为福建绿

欧家居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家居产品、木地板的生产

(

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

及销售

;

房屋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

;

园林古

建筑、绿化工程设计、施工

;

建筑材料的批发、代购代销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工程咨询

;

工程监理

;

招标代理业务

;

工程项目管理

(

以上项目以资质证书为准

)

。

主要股东

: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4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80%;

自然人股东王可辉出资额

100

万

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20%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汇洋林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邓恒荣出资额

10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66.67%;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额

2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13.33%;

厦门君合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

3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20%

。福建汇

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邓恒荣。

绿欧家居是一家专业生产高品质整体衣柜、 橱柜及集成家具的生产企业

,

拥有原装进口国际先进的德国豪迈

(Homag)

电子开料锯、全自动封边机、全自动六排钻、

CNC

电子加工中心及

WCC

数字化生产软件

,

现有衣柜橱柜等集成家

具生产线三条

,

移门生产线两条、涂装烤漆生产线一条

,

拥有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

,

产品有衣柜、橱柜、墙板

,

其中衣柜产

品涵盖了卧室、书房、客厅、衣帽间等系列

,

产品板材有密度板、香杉板、烤漆、实木等。

绿欧家居坚持走品牌战略

,

不断开拓市场

,

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

经过多年的市场运营

,

销售网点遍布福建省内

各地市及乡镇

,

并与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共同打造了

200

多家集衣柜橱柜、墙板、木地板于一体的家

居综合馆。

绿〇品牌获得的主要荣誉有

:

绿〇衣柜橱柜被评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福建馆制定衣柜

/

橱柜供应商

;

通过了方圆标

志认证集团颁发的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绿〇商标荣获福州市知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

;

绿〇品牌被国家

品牌地理网评为品牌地理标识

;

并多次被评为中国衣柜十大品牌。

2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42269.58

万元

,

净资产

17471.55

万元

;2015

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25944.14

万元

,

净利润

-203.02

万元。

3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总资产

4173.24

万元

,

净资产

218.39

元

;201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19.05

万元

,

净利润

-204.87

万元。

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有福

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3.33%

股权

,

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先生及董事长特别助理陈邵先生为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款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

二

)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

: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安吉经济开发区健康产业园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法定代表人

:

王正丰

注册资本

:

壹仟叁佰伍拾万美元

营业执照号码

:330500400002563

成立时间

:2007

年

09

月

17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厨房橱柜、居家家具、工艺品、竹木地板

;

销售本公司产品。

(

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

加拿大易佰

(EUBY)

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

27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20%;

安吉竹安居进出口有限公司

出资额

108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8%;

杭州元品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

162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12%;

浙江光大金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

810

万美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60%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正丰。

艾玛家居是一家专业生产竹地板、重竹地板以及竹木复合地板的生产企业

,

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地板生产线

--

德国豪迈开榫线、德国四面刨、意大利砂光线

,

有三条底漆线和二条面漆线

,

年产量可达

300

万平方米。艾玛家居主要以国

外发达国家的中高端市场为主要销售目标

,

拥有较强的的营销团队

,

以卓越的销售技能和独特的服务营销理念在全球

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销售网络

,

主要客户为北美、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大型建材超市、建材经销商。

艾玛家居为浙江省林业龙头企业和湖州市农业龙头企业

,

企业通过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FSC

森林认证

,

产

品通过

CARB PHASE2

和

FLOORSCRE

的检测标准。

2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总资产

20365

万元

,

净资产

3820.91

万元

;201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135.23

万元

,

净利润

2.25

万元。

3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正丰先生。

2015

年

12

月

,

公司出资

5500

万元

,

王

正丰先生出资

4500

万元共同投资设立福建永林家居有限公司

,

王正丰先生任福建永林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按照《深圳

证券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公司依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

审慎认定王正丰及其控制的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产品购销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与福建绿欧家居有限公司及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

产品购销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公司正常的指导价格执行

,

价格随行就市

,

如有变动

,

由双方共同协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目前我国房市低迷

,

家居建材行业的销售业绩也不乐观

,

借助绿欧家居完善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优势

,

可确保“永林

蓝豹”地板销售实现稳步增长。

2

、绿欧家居拥有“绿〇”衣柜

/

橱柜的品牌及销售渠道

,

并与福建汇洋林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共同打造了

200

多家集衣柜

/

橱柜、墙板、木地板于一体的家居综合馆。本次交易可充分发挥“绿〇”品牌的渠道优势和“永林蓝豹”的品

牌优势

,

提升“永林蓝豹”地板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覆盖率

,

增强“永林蓝豹”品牌的认知度、认同度和美誉度

,

有效维护

“永林蓝豹”的品牌价值。

3

、浙江艾玛家居有限公司具有先进的竹地板生产设备和生产管理经验

,

可以为永林家居提供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产品

,

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效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审议过程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并予以了认可

,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作

出上述决议的程序

,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十、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股票代码:000663�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16-020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1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同意公司追加不超过

23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申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资金在

12

个月及额度内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上述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协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加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076

号

)

核准

,

公司向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31,877,394

股

,

发行价格

13.05

元

/

股

,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

416,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20,422,641.51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

395,577,358.49

元

,

针对该事项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已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出具了“天健验

[2015]7-146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具体用途如下

: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１

支付交易对价

５

，

０００

２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３

森源股份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和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

１４

，

６００

合计

３９

，

６００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瀚叶财富、黄友荣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汇入广发

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

2015

年

12

月

1

日

,

广发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财务顾问及发行费用后的资金

39,

900

万元划转至公司在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截止

2016

年

4

月

21

日

,

公司已使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的

20,000

万元归还银行借款

;

用于支付交易对价的

5,000

万

元已支付给苏加旭

;

用于森源家具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和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的已支付

3,054

万元给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

司

;

用于支付发行相关费用的

342.26

万元已转至公司其他账户待支付本次重组及配套融资相关中介费用。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1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申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资金在

12

个月及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截止

2016

年

4

月

21

日

,

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共计

84,075,573.37

元

(

包括存款利息

),

具体如下

:

序号 开户银行 帐户名称 用途 余额（元）

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安支行

永安林业 募投项目调拨资金账户

６５

，

９２４

，

２８５．１２

２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永安林业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５９．４３

３

中国银行福建省南安支行 森源家具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和营销与服务网

点建设

１８

，

１４１

，

２２８．８２

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计划

,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在一定时间内将处于暂时闲置状态。

四、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公司和股

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公司将追加不超过

2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资金

在

12

个月及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2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3

、投资额度

使用不超过

2,3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

,

购买额度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确

定。

上述用于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大额存单不得用于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

途

,

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将及时报深交所备案并公告。

4

、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的闲置募集资金。

5

、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后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包括该次现金管理的额度、期限、预期收益等

,

并按

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在公司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6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五、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

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1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将及时

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上报董事会

,

并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

,

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购买的产品收益大幅低于预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

,

公司将及

时予以披露。

2

、公司审计监察室负责对现金管理产品业务进行监督与审计

,

定期

(

每季度一次

)

审查现金管理业务的审批情况、操

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

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

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

3

、独立董事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监事会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披露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购买

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

,

不

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现金管理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1

、独立董事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

,

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追加不超过

2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申购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

,

资金在

12

个月及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2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召开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

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追加不超过

23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申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资金在

12

个月及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3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永安林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有利于提高永安

林业资金使用效率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永安林业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

4

、广发证券、中银国际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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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5年

度业绩实现情况及利润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

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向苏加旭等交易对方购买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森源家

具”

)100%

的股权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交易对方苏加旭、李建强、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合称为“业绩补偿方”

)

就标的资产

2015

年至

2017

年的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承诺

,

现将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同

意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苏加旭等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森源家具

100%

的股份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

8

日下发的“证监许可

[2015]2076

号”文核准。

2015

年

9

月

15

日

,

森源家具

100%

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

完成了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2015

年

9

月

18

日

,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登记手续

,

公

司共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为

106,382,125

股用以购买标买标的资产

,

发行后永安林业总股本为

309,142,405

股

;

2015

年

12

月

7

日

,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

公

司共向上海瀚叶财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黄金荣发行了

31,877,394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该部分新增股份已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二、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就标的资产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的业绩实现情况

,

公司与业绩补偿方共同签署了《关于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

的利润补偿协议》

(

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

);

根据该《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

,

业绩补偿方承诺森源家具

2015

年度实

现的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1,030

万元

, 2015

年度与

2016

年度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24,545

万元

,2015

年度、

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40,923

万元。

如果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

,

则业绩补偿方应按《利润补偿协议》规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5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关于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原股东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

(

天健审议

[2016]7-335),

森源家具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018.50

万元

,

森源家具

2015

年

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

11.50

万元

,2015

年度的业绩完成比例约为

99.90%

。

由于森源家具

2015

年度的承诺业绩未能全部实现

,

故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作出补偿。

四、业绩承诺方就标的资产

2015

年业绩未能全部实现的具体补偿方案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

,

利润承诺期内

,

若森源家具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预测净利润数额

,

则业绩补偿方应向公司进行补偿

;

当期应补偿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本次交易总对价

-

累

积已补偿金额。业绩补偿方应先以股份补偿方式向公司作出补偿

,

股份补偿按逐年计算、逐年回购应补偿股份并注销的

原则执行

,

股份补偿方式不足以补偿的

,

业绩补偿方应以现金补偿方式向公司补足。

根据上述约定

,

由于标的资产

2015

年度的业绩未能完全实现

,

业绩补偿方应向公司作出补偿

,

且首先应以股份补偿

方式向公司作出补偿

,

股份补偿方式不足的以现金补偿方式补足。

由于森源家具

2015

年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数额仅为

11.50

万元

,2015

年度的业绩完成比例已达到

99.90%,

未实现的净利润差额部分较小

,

已基本完成了当年的业绩承诺

,

且进一步考虑到股份补偿方式涉及的回购注销

程序较为复杂

,

根据业绩承诺方提出的请求及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拟同意对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业绩补偿的具体实施方案作出调整

,

并同意业绩承诺方对标的资产

2015

年度的业务补偿义务以《利润补偿协

议》约定的现金方式作出补偿

,

不优先实施股份补偿

,

业绩补偿方本次应承担的现金补偿金额

=(110,300,000-110,184,

978.51)÷409,230,000×1,299,990,000=365,385.69

元。

其中李建强补偿

5%,

福建南安雄创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补偿

9%,

苏加旭与福建省固鑫投资有限公司补偿其余部分。

上述业绩补偿方均已同意

,

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补偿实施方案之日起

30

日将按照各自应承担的补偿金额以现

金方式足额向公司作出补偿。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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